珠海校区学生宿舍检查方案
（试行）

为了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勤劳勇敢、热爱劳动的精神，引导学生增强崇尚劳动、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制订了“2019年暨南大学学生劳动教育实施方案”。为进一步贯彻该方案，“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更好构建文明、整洁、和谐的社区住宿环境，学校倡议同学做好宿舍个人卫生，加强同学社区的劳动教育。为此，将对学生宿舍卫生进行常规检查，并将检查情况纳入到同学的综合测评和评优评奖中。

检查目的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监督学生做好宿舍内务清洁整理工作，培养学生的自觉性、责任感和热爱劳动实践的精神，营造一个整洁舒适的社区宿舍生活环境。

检查时间

各学院进行每月一次定期例行检查，时间自行安排；

校区每学期一次组织对宿舍进行普查，并组织进行文明宿舍评比。每月组织抽查（复习考试周除外）。
检查对象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全体学生宿舍。

执行单位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中心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各学院相关办公室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学生会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各学院团委学生会

检查要求

宿舍内空气清新无异味

整体装饰大方、美观

室内无过多杂物

鞋柜、杂物架、饮水机干净整齐，椅子、衣物等物品摆放整齐

宿舍地面（含桌下）干净无明显垃圾、灰尘及污迹；主要墙面整洁

阳台地面干净，无明显污迹水渍，清洁用品（扫把，拖把，抹布等)摆放整齐

无垃圾堆积，垃圾桶干净并整齐摆放。

宿舍内墙壁无明显污迹，蜘蛛网等

阳台外栏杆无厚重灰尘

宿舍内门干净无尘，窗无尘干净透明，门窗无胡乱张贴物

注：按照《学生社区宿舍卫生检查内容及标准》所列各项进行卫生检查，具体内容见附件一。《学生宿舍卫生检查评分登记表》见附件二。

检查方式及工作要求
1.学院检查
学院组织做好培养学生劳动意识的相关思想工作，强调劳动和保持宿舍卫生的意义。每月自行拟定检查时间，安排检查人员组织对宿舍卫生进行检查，至少一次。学院和校区检查结果在学生综合测评中有体现，优秀宿舍所有成员加分，合格宿舍所有成员不加分不扣分，不合格宿舍所有成员扣分。加分扣分标准依据检查频次由学院自行制定。

学院每月将宿舍卫生检查汇总表交社区中心，社区中心定期在校区公示，学院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学生工作考评。

每次检查，各学院须上报优秀宿舍和待改进宿舍,比例自定，建议各不超学院总学生宿舍数量的20%。

2.校区检查

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中心代表校区组织对学生宿舍进行普查和抽查。普查分为两次，每学年上学期新生训练营期间对新生宿舍检查，评分，下学期组织学院对所有学生宿舍进行交叉卫生检查，检查结果纳入文明宿舍评比依据。

抽查不定时进行，由社区中心组织宿管员、驻楼老师以及志愿者对学生宿舍进行，每月一次。对不符合要求宿舍进行情况通报批评，情况严重、屡教不改者取消住宿资格。

奖惩措施

1.每次学院宿舍卫生检查考核都比较优秀的宿舍全体成员给予思想品德德育综测的各加1分；学校“文明宿舍”成员各加3分。
2.历次学院宿舍卫生检查考核都比较优秀的宿舍将被推荐参予校区星级宿舍评比；

3.每次学院宿舍卫生检查考核不合格的宿舍全体成员给予思想品德德育综测的各扣1分；

4.两次以上学院宿舍卫生检查考核不及格的宿舍全体成员给予取消年度学生评优的资格。
注意事项

1.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宿舍卫生检查工作，注重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如需要男女生互查，可联系社区中心。
2.校区统一检查时间，详情将另行通知，请各学院提醒学生打扫卫生并留人在宿舍。

3.检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时间，检查时必须佩戴工作证件，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客观严格地按照评分标准打分，检查过程必须认真负责并文明礼貌；宿舍检查结束后需在打分表上签名。

附件

1.珠海校区宿舍检查情况汇总表

2.珠海校区宿舍检查推优汇总表
3.珠海校区宿舍检查不合格情况汇报表
